聊茌政字〔2022〕63号
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政府

关于公布第四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

通  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有关部门：
为切实做好全区文物保护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区政府决定将牛营村关帝庙石刻、茌平县交界碑等13处不可移动文物列为我区第四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并予以公布。

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，认真贯彻落实“保护第一、加强管理、挖掘价值、有效利用、让文物活起来”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，切实做好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、管理与合理利用工作，发挥文物在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。

附件：聊城市茌平区第四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2月26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附件

聊城市茌平区第四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

一、古碑刻

	序号
	编号
	名称
	时代
	地址

	1
	4-01-1-01
	顾庄村黄门故里石匾
	清朝
	温陈街道

顾庄村

	2
	4-02-1-02
	芦仓村重修三官庙碑
	明万历

二十四年
	温陈街道

芦仓村

	3
	4-03-1-03
	徐牌村清代石碑
	清朝
	冯官屯镇

徐牌村

	4
	4-04-1-04
	三教堂村孔子回辕处碑
	清朝
	博平镇

三教堂村

	5
	4-05-1-05
	牛营村关帝庙石刻
	明万历
	博平镇牛营村

	6
	4-06-1-06
	博平西关村泰山圣母

元君行宫碑
	清康熙

十年
	博平镇

西关村路南

	7
	4-07-1-07
	茌平县交界碑
	民国
	杜郎口镇

东街村

	8
	4-08-1-08
	李寺村清代家谱石刻
	清朝
	振兴街道

李寺村

	9
	4-09-1-09
	李招安村韩复榘题

“化雨流甘”碑
	民国
	杨官屯乡

李招安村北


二、古墓葬

	序号
	编号
	名称
	时代
	地址

	10
	4-10-2-01
	南董村董氏家族墓地（含碑刻）
	清至

民国
	杜郎口镇南董村西南50米处


三、古建筑

	序号
	编号
	名称
	时代
	地址

	11
	4-11-3-01
	算子李村李氏家庙
	清朝
	肖家庄镇

算子李村

	12
	4-12-3-02
	林辛村林氏家庙
	清至

民国
	信发街道

林辛村

	13
	4-13-3-03
	梁道口村永济桥
	清朝
	博平镇

西王村村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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